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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四同机制”

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四同机制”工作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8月30日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

“四同机制”工作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西城区拟成立百人建议代表团，通过“四同机制”积极引导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执行、管理、结果全过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民众参与的共治体系，实现政民良性互动，特制订本实施办法。

一、“四同”释义
 “四同”暨共同谋划、共同推进、共同督查、共同评价。其中，共同谋划是指在顶层设计、制定计划时，邀请代表提出建议；共同推进是指在推进难点工作时，邀请代表共同参与、研究解决；共同督查是指在过程管理时，邀请代表共同参与督查检查、察访核验；共同评价是指在年终政府绩效考评时,邀请代表参与评价。
二、百人建议代表团释义

（一）代表构成。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统战人士代表、专家学者代表、居民代表、企业代表、驻区中央单位和部队代表、媒体代表。

（二）代表条件。思想政治素质好；有较强的参与意愿；能参加政府向公众报告工作会议、区政府年终绩效考评现场述职评议会；能积极参加日常研讨、督查、调研、察访核验等政府管理活动。
（三）参与方式。各类代表共100人左右，组成代表库，区政府、各部门、各街道按要求推进“四同机制”时，可从库中选取代表。
三、工作安排
第一阶段：共同谋划阶段（每年1月至3月）

区政府、各部门、各街道每年制定工作计划、年度任务、落实预案时，至少召开1次征求意见会，邀请3位以上建议团代表参加讨论，并将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结合实际情况纳入工作计划。
第二阶段：共同推进阶段（每年4月至8月）

参加区政府领导重要专项工作调度会。区政府主管领导对专项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调度时，每年每位领导至少安排1次，邀请3人以上建议团代表参加。
同时，各部门、各街道班子或班子成员每年至少2次，每次邀请3位以上建议团代表，参加专题事项研讨，请他们提出建议、协同推进，并结合工作实际情况进行整改提高。
第三阶段：共同督查阶段（每年9月至11月）
在联合督查、专项督查和察访核验工作中，邀请建议团代表参加察验，对进展缓慢、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措施听取代表建议并改进提升工作。
第四阶段：共同评价阶段（每年12月或次年1月）
召开区政府绩效考评现场述职评议工作会，区政府各部门、街道对年度重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现场述职汇报（每人8分钟）。建议团代表根据日常了解、各部门履职情况、现场述职情况，对部门和街道进行评价打分。现场打分纳入部门和街道年度绩效考评分数，评语中的意见建议反馈给各单位作为整改工作事项。

四、工作要求

（一）“百人建议代表团”成员应积极参加区政府相关会议、调研、检查等工作，全面了解重点工作情况。为政府部门、街道与辖区居民架起信息桥梁，将区政府重点工作与民情民意有机结合，给区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议，将政府工作及时向社会宣传。
（二）各部门、各街道按照“四同机制”各阶段安排，定期邀请代表参与研讨会、督促检查、工作调研等活动。每季度将活动情况、代表信息和意见建议反馈区政府绩效办（xcjx@bjxch.gov.cn）。“四同机制”落实情况纳入政府督查绩效工作。

（三）各部门、各街道要充分利用“百人建议代表团”沟通民意、群体广泛、客观公正的优势，充分研究和吸纳代表的意见建议，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以公开、共治、共享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武装部。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人民法院，区人民

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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